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簡字第1449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李邦彥  

訴訟代理人  溫育禎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三貝德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余明珊  

訴訟代理人  劉順聰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訴訟代理人  邱靖媛  

            李維浚  

            藍方妤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契約終止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26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壹、本訴部分：

一、被告三貝德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155

元，及自民國114年5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

二、確認被告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對於原告新臺幣16萬300元

之債權不存在。

三、原告其餘先位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三貝德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4

0、被告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40，其餘由原告

負擔。

五、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三貝德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

司如以新臺幣2,15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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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

二、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基

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

定有明文。原告民事起狀訴之聲明原為：⒈確認原告與被告

三貝德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三貝德公司）於民

國113年8月3日就升學王AI智能書包113年國中早鳥專案，總

價金新臺幣（下同）16萬4,880元之課程所成立之契約關係

已終止。⒉被告三貝德公司應返還原告3萬2,060元，及自民

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⒊確認被告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仲信公

司）對於原告之債權不存在。嗣於114年7月23日、同年11月

24日提出民事準備狀、民事準備㈡狀，變更聲明為：㈠先位

聲明：⒈被告三貝德公司應返還原告3萬2,060元，及自民事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⒉確認被告仲信公司對於原告16萬300元之債權不存

在。㈡備位聲明：⒈被告三貝德公司應返還原告16萬4,880

元，及自民事準備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經核原告所為上開訴之聲明之變更及追

加，與原聲明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揆諸上開規定，自應准

許。

　㈡又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

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

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

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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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度台上字第739號、110年度台上字第3255號、第3198號

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其與被告三貝德公司間就系爭專

案所成立之產品訂購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已經終止，被

告仲信公司不得對其請求系爭契約所約定之買賣價金，並聲

明如上開先位聲明⒉所示，查被告仲信公司對原告是否享有

如系爭契約所示買賣價金債權，可能使原告之財產有受強制

執行之危險，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處於不安之狀態，且此

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除去之，原告提起如上開先位

聲明⒉所示確認之訴，具有確認利益。　

貳、本訴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透過訴外人海涵文化教育有限公司（下稱海涵公司）推

銷「升學王AI智能書包」線上教學課程，原告表示有了解該

課程內容意願後，被告三貝德公司、海涵公司於113年8月3

日推派業務至原告家中推銷，原告於同日與被告三貝德公司

簽署系爭契約，約定原告以16萬4,880元向被告三貝德公司

購買「升學王AI智能書包113年國中早鳥專案」線上課程

（下稱系爭課程），供原告所育兩名子女未來就讀中學時學

習使用。因原告與被告三貝德公司簽署系爭契約時，原告2

名子女年僅10歲餘，尚就讀小學期間，未及可使用國中教材

之程度，被告三貝德公司遂同意加贈國小課程供原告2名未

成年子女免費使用至114年6月30日。原告所購買之國中課

程，則待原告2名未成年子女國小畢業後，由被告三貝德公

司另開通使用權限。原告於114年l月間，發現被告三貝德公

司加贈之國小課程不符合原告提供給子女學習之需求，即於

114年2月25日傳送訊息予教育顧問方秀嫆，傳達終止契約之

意思，但未獲被告三貝德公司置理。原告與被告三貝德公司

簽署系爭契約有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

記載事項之適用，原告應得依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

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8條第2項、類推適用民法第1項規

定，終止系爭契約。又原告於114年2月25日終止契約意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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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到達後，系爭契約生終止效力。退步言之。若認114年2月

25日傳送訊息非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原告向臺北市政府申

請消費申訴時，亦有向被告三貝德公司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

示。

　㈡原告終止系爭契約前，被告三貝德公司均未開通系爭課程內

容供原告使用，原告還未使用自己購買之課程內容，被告三

貝德公司迄今並未曾向原告提供線上課程服務，然原告已繳

納7期共3萬2,060元（計算式：每期4,580元x7期＝32,060

元），被告三貝德公司收受原告上開分期款項，應返還原

告。

　㈢系爭契約固有於「付款方式」欄位記載：「（原告）同意委

託仲信資融公司、銀行或本公司承作本訂購契約之專案分期

（含消費性貸款），每期期付NT$4580元x35期」、「（原

告）知悉且同意三貝德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將本訂購契約

之全部債權移轉與該資融公司或銀行，其各分期款項則係由

該資融公司、銀行或本公司收取，相關權利義務亦皆完整知

悉。」，然依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

載事項第13條規定，企業經營者不得與消費者約定將其消費

借貸契約讓與第三人，被告三貝德公司逕於系爭契約記載將

其對原告之債權請求權移轉讓與給被告仲信公司，自與該不

得記載事項內容有所牴觸，原告與被告三貝德公司就此部分

約定，因違背該強制規定而不生效力。被告仲信公司無從依

系爭契約對原告請求給付各期費用。

　㈣若法院認為原告先位請求確認被告三貝德公司將其對原告之

價金請求權讓與被告仲信公司行為無效為無理由，系爭契約

已於114年2月25日終止，被告三貝德公司因債權移轉法律關

係，由被告仲信公司預先取得分期款項共16萬300元，即屬

無法律上原因，其中預先收取之13萬2,820元（計算式：4,5

80元×29期＝132,820元），即屬法律上之原因其後已不存在

之情形，造成原告受有損害，原告應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

係，請求被告三貝德公司返還，故原告備位請求被告三貝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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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返還16萬4,880元（計算式：32,060元＋132,820元＝16

4,880元）。

　㈤爰依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

18條、類推適用民法第549條第1項、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為

請求，先位聲明：⒈被告三貝德公司應返還原告3萬2,060

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⒉確認被告仲信公司對於原告16萬300元之

債權不存在。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⒈

被告三貝德公司應返還16萬4,880元，及自民事準備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三貝德公司答辯意旨：

　㈠系爭契約第1條記載：「本產品包括完整實體產品且一次交

付」，被告三貝德公司已依約履行交付義務，原告亦非以系

爭契約第13條「契約存續中以不可抗力之原因」為終止原

因，亦未負擔違約金與相關費用，應認系爭契約未合法終

止。系爭契約內容與典型通訊交易有別，為一次性交付之實

體商品且得離線使用學習系統，不屬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

化契約或短期補習班服務契約適用範圍。縱原告有正當終止

之情形，依系爭契約第13條，應先依支付違約金及相關費

用，並無當然返還全額價金之權利。

　㈡原告於買受系爭課程時，同意由被告仲信公司協助辦理分期

付款，以每期4,580元，分35期繳納，已實際刷卡支付第1期

款項。被告仲信公司依契約關係，先行墊付款項予被告三貝

德公司，被告仲信公司與原告間成立分期付款契約，原告對

被告仲信公司負有付款義務，原告請求確認債權不存在，顯

與事實及法律不符。

　㈢系爭課程係「預錄完成之數位教材」搭配可離線使用之學習

系統，內容涵蓋國小六年級至國中三年級全科教材，屬於數

位內容之提供與非專屬使用授權，並非即時授課或定期授課

之教育服務，性質近於買賣契約及著作財產權授權之混合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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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被告於商品完成備貨後，將教材完整灌錄於硬碟（即

「寶盒」）內，隨平板一併交付，並提供出貨單、序號清單

及保固說明，原告簽收後，即完成教材及系統之實體交付。

原告得以USB將「寶盒」連接電腦，啟動學習系統後，即可

離線使用全部教材內容（影音、題庫、記錄），無需連接網

際網路。被告三貝德公司另提供「WEB版登入」及「AI智能

書包APP」作為替代性存取介面，性質僅為加值或便利功

能，例如雲端服務、跨裝置記錄，並非教材使用之必要條

件。被告三貝德公司保存「教材灌錄版本」、「序號啟用時

間戳」等資料，足以證明教材已於交付時完成授權及可用。

系爭契約核心對價為「數位教材（內容）及使用授權」之取

得，而非教材授課或服務時間，即使契約另有雲端更新或服

務期限之附隨約定，不影響教材已一次性交付且具備可用性

之事實。又所稱「含課程課綱更新」係附隨義務，以教育部

正式公告之課綱/單元變動時，提供對應補丁；如無教育部

公告或修正，被告三貝德公司亦無更新義務，僅平時負責勘

誤與相容性維護，原告得透過WEB/APP下載為選擇性介面，

也可以將硬碟「寶盒」寄回被告三貝德公司協助補丁，授權

期間均無償服務。

　㈣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仲信公司答辯意旨：

　㈠被告三貝德公司提供原告訂定分期合約之機會，供原告自行

決定及辦理訂約事宜，非由被告三貝德公司將消費借款契約

轉讓予被告仲信公司，此觀原告簽定之零卡分期申請表（下

稱系爭申請表）第1條甚明，被告仲信公司僅移轉應受帳款

部分。本件為買賣契約暨債權讓與關係，不適用網際網路教

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貳、不得記載事

項、第13條之規定。

　㈡系爭課程並非採用「授權消費者於指定之網站系統」之方式

服務消費者即原告，消費者亦無需透過網際網路連線進行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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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用相關服務，屬於一次性商品，並無網際網路教學服務

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適用。原告於購買系爭

課程後之7個月後，傳訊息表示向被告三貝德公司表示對贈

品不滿意，非系爭契約所指不能抗力因素，且因不可抗力終

止系爭契約，仍須負擔違約金及其他相關費用，原告不得隨

時終止契約並請求全額退款。

　㈢原告主張系爭契約為提供審閱期間，不受系爭契約第13條約

定拘束云云，查系爭契約係於113年8月3日簽定，原告於114

年5月以民事起訴狀主張審閱期間已時隔將近1年，原告主張

審閱期間，其合理性、公平性已非無疑。又依系爭契約同意

聲明第5條約定，倘原告認其乃匆忙間不及瞭解其依契約所

得主張之權利及應負之義務，致訂定顯失公平之契約，其大

可於使用服務課程後7天內，以書面通知被告三貝德公司解

除契約，無需說明理由，亦無需負擔任何費用或價款，此項

合理期間，亦已因期間之經過而治癒，原告不得再執此事

由，否認契約效力。

　㈣爰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不爭執事項：

　　原告與被告三貝德公司於114年8月3月簽定系爭契約、系爭

申請表，約定原告向被告購買系爭課程，並委託被告仲信公

司承作系爭契約之專案分期，共分35期，每期給付4,580

元，買賣價金共計16萬4,880元，原告於同日給付頭期款4,5

80元等事實，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契約（本院卷第23、24

頁）；被告提出之系爭契約、系爭申請書、被告仲信公司應

受帳款收買/融資性租賃審核通知單等件在卷為憑（本院卷

第59至62頁、第125至130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堪認

定。

五、原告主張系爭課程性質上屬於網際網路教學服務，依網際網

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8條第2項

規定，原告得隨時終止系爭契約，經原告於114年2月25日以

LINE對話記錄通知被告三貝德公司教育顧問方秀嫆後，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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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已經終止，並依同條項規定，先位請求被告三貝德公司

返還已經交付之分期付款價金，及請求確認原告與被告仲信

公司就系爭契約之債權不存在；備位則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

係，請求被告三貝德公司給付系爭契約所約定之價金。被告

均否認本件有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

載事項之適用，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爭點應為：⒈原告主

張依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

18條第2項規定，終止系爭契約，是否有理由？⒉若是，原

告請求被告三貝德公司返還已經給付之價金，是否有理由？

⒊原告請求確認被告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對於原告之債權

不存在，是否有理由？⒋原告備位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三貝德公司返還相當於系爭契約之價金，是否有理

由？茲分述如下：

　㈠原告主張依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第18條第2項規定終止系爭契約，是否有理由？

　⒈按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

型化契約之公平化，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違反第1

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企業經營者

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主張符合本節規定之事實者，就

其事實負舉證責任。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1項、第4項前

段、第17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本事項所稱網際網路教

學服務，指企業經營者授權消費者於指定之網站系統，使用

企業經營者透過網際網路連線進行之教學、評量或其他相關

服務（以下簡稱「本服務」）。本契約如係採定期制或計次

制、計時制者，消費者於使用期間屆滿或所購使用次數、時

間使用完畢時，契約即告終止。除前項所約定之情形者外，

消費者得隨時通知企業經營者終止契約，企業經營者不得拒

絕。契約終止後，企業經營者應依雙方擇定之方式，結算、

撥付或收取本服務之授權使用費。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壹、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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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明文。再按遞延性商品（服務）之預付型不定期繼續性

契約，消費者已將費用一次繳清，嗣後始分次、分期或持續

取得商品或服務，遞次或持續發生對價給付之效果，當事人

間須具有相當之信賴，而因其具有長期性、繼續性之拘束

力，應使消費者有任意終止之機制，以求衡平，且消費者無

從為同時履行之抗辯，尤應賦予任意終止之權利，以資調

和，準此，消費者自得類推適用民法繼續性有名契約如租賃

之任意終止規定，予以終止（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61

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系爭契約應屬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

　⑴系爭契約「實體商品訂購內容」欄載明「升學王AI智能書包

113年國中早鳥專案、國中早鳥A+、國中三年全科、國一銜

接、小學六年級全科、小學4-6資優精選、國中課程至117.

6.30、國小課程至114.6.30」、「備註欄」載明「含課程課

綱更新」。又參諸被告三貝德公司訴訟代理人於審理中陳

稱：系爭課程有授權年限，依照客戶需求及雙方合意條件。

是113年8月6日起至114年6月30日，這是國小六年級、國中

部分是113年8月開啟，到117年6月30日使用完畢，如果涉及

教育部有更動課表部分，可以連網路自動更新。被告三貝德

公司有提供一台實體平板，可以網路連線，連線課程是預錄

好的非同步內容，預錄課程寶盒內就有，只要教育部有頒訂

修訂部分，就會更正課程內容，本件商品是屬於數位雲端輔

導。另外有一個LINE群組，是經銷商業務單位，我們公司有

官網，家長反應後我們就會協助。客戶會申請帳號加入官

網，官網就是客戶反應事項等語（本院卷第143至144頁），

可證系爭課程內容包含國小六年級、國中三年課程，並分別

定有使用期限（國小課程至114年6月30日、國中課程至117

年6月30日），且課程內容將隨課綱更新。再者，海涵公司

銷售人員於銷售系爭課程時曾向原告表示：「（平板價錢）

包含在課程裡。數位教材搭配雲端老師輔導，它是從國小六

年級到國三，一套課程是10幾萬元左右。但我們可以用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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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付，一個月繳4,580元，分期繳38期。」、「…我們現

在要先開通硬碟（小六國一國二國三），這是你們以後的專

屬帳號，別人不能用。…如果那天網路斷線，可以用筆電連

接寶盒，沒有網路也可以看課程。」、「他們輪流上課。因

為本來他們兩個的學習進度就不一樣。我現在開一個LINE群

組，這個群組就是要督促他們學習的」，有被告三貝德公司

所提出之銷售錄音檔暨重點譯文在卷可查（本院卷第213至2

35頁）。

　⑵本院審酌上開事證，系爭課程係被告三貝德公司所規劃、設

計，需由原告申請專屬帳號始得使用，約定使用期限長達3

年有餘，被告三貝德公司並承諾依教育部所頒佈之課綱內容

更新，可知系爭課程有賴於被告三貝德公司持續為網站之建

置、更新，始得繼續性為系爭契約內容給付，被告三貝德公

司無從脫離網路而達到契約目的，而除去上開網路服務，原

告亦顯無可能與被告三貝德公司簽定系爭契約，至被告三貝

德公司雖有提供實體平板電腦（寶盒）予原告，亦不因此使

系爭契約變成單純的一次性給付之買賣契約，故系爭契約應

定性為繼續性網路服務契約及買賣（平板）之混合性契約，

揆諸上開說明，自應適用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

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規定。

　⑶被告雖辯稱系爭契約第1條記載「本產品包括完整實體產品

且一次交付。」、第2條記載「本實體商品之學習系統不需

經由網際網路連線即可使用。」、第3條記載「購買本學習

系統所附贈之加值服務功能，並非本次訂購之主要產品，例

如：第一次安裝售服、其他附屬周邊商品及不定期系統更

新、課程更新、加值課程（升學王-線上直播、會考總複

習、學測總複習）、線上題庫（小學王英文試卷列印）、線

上發問（小王問問題及升學王解惑平台）、雲端管家、排課

表、遊戲地圖、個人行動雲、APP、平板電腦等…，以上皆

需具備網際網路功能方能使用，訂購人需自行向ISP業者申

請網際網路服務。小學王及升學王產品會不定期提供更新服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頁



務，請以官網公告最新訊息為主，後續因課綱變動若有書籍

部分亦屬贈品之範圍內。以上依訂購人所訂購產品項目不

同，相關加值服務及內容也會有所差異，依訂購單正面實體

商品訂購欄所載。」，應屬於一次性交付之買賣契約云云。

惟以系爭契約是否屬於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依

企業經營者所提供服務內容整體以觀，本件被告三貝德公司

無法脫離網際網路提供約定課程服務，且若無網際網路功

能，消費者也不會購買系爭課程，已如前述，故被告三貝德

公司所提供之平板電腦縱於離線模式下仍保有部分功能（預

錄課程），亦難因此認定系爭契約非屬網際網路契約。況若

認企業經營者得以類似上開記載條文之方式，將契約定性為

實體產品一次性交付之買賣契約，並將所提供之網路服務部

分全數歸類於贈品，則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17條之1、

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相關規

定，豈非形同具文？是系爭契約尚不因上開記載，即認非屬

網路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被告上開辯解，顯無足採。

　⒊系爭契約已於114年4月18日經原告終止：

　　系爭契約既屬網路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原告自得依該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8條第2項規定，隨時通知被

告三貝德公司終止契約，被告三貝德公司不得拒絕。又原告

已於114年2月25日以傳送LINE予被告三貝德公司教學顧問方

秀嫆表示「請指導要如何辦停止授課，謝謝。」，有上開LI

NE對話擷圖在卷可查（本院卷第25頁），惟上開對話文義，

僅得證明原告有詢問方秀嫆停止授課之方式，並未明確表達

終止契約之意思，尚難執此認原告已通知被告三貝德公司終

止契約。其後原告、被告三貝德公司於114年4月18日前往臺

北市政府消費者保護官處協商，有協商消費爭議案記錄（處

理書）在卷可查（本院卷第57頁），原告當場向被告三貝德

公司表明終止契約之意思，已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9

5頁），應認系爭契約於114年4月18日終止，堪以認定。

　㈡原告請求被告三貝德公司返還已經給付之價金，是否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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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⒈查：原告於113年8月3日簽定系爭契約並取得系爭課程服

務，迄至114年4月18日終止系爭契約，原告雖主張其於終止

系爭契約前，僅使用國小課程，被告三貝德公司未曾開通

「升學王AI智能書包113年國中早鳥專案」線上課程內容供

原告使用，故其不負任何價金給付責任，被告三貝德公司應

將超收之七期款項3萬2,060元返還原告。然以系爭契約所提

供之服務既為一整體，已如前述，而原告於契約終止前既得

享受系爭課程之服務，依網路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

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8條第2項後段規定，被告三貝德公司

應依雙方所擇定之方式，結算、撥付或收取本服務之授權使

用費，原告主張其不負任何給付價金之義務，尚無足採。

　⒉又查，原告、被告三貝德公司並未擇定系爭契約終止後之結

算、撥付方式。系爭契約第13條雖定有訂購人於契約存續中

如有不可抗力之因素終止契約者，應負擔違約金及其他相關

費用，如有加購或贈送之3C產品則應依訂約當時之市價承買

等規定，然被告三貝德公司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

能提出上開違約金之約定及相關費用為何供法院參酌。本院

審酌網路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

18條第2項所定之結算方式包含：⒈按已提供服務比例計

算、⒉定期定額計算，而被告三貝德公司於提供系爭課程

後，原告既得自主使用，則依已提供服務比例計算，於認定

上顯有困難，故認本件以定期定額計算為適當，則系爭契約

自113年8月3日簽約日起至國中課程使用期間117年6月30日

止，共計3年10月28日(共計1428日)；又自簽約日起至系爭

契約終止之114年4月18日止，共計8月16日（共計259日），

依期間比例計算，原告應給付被告三貝德公司之價金應為2

萬9,905元（計算式：164,880元×259日/1428日＝29,905

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⒊準此，原告已給付系爭契約之價金3萬2,060元，扣除上開應

給付價金2萬9,905元後所溢付2,155元（計算式：32,0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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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05元＝2,155元），應得依網路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8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返還。

　㈢原告請求確認被告仲信公司對於原告之債權不存在，為有理

由：

　⒈查：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貳、不得記載事項第13條載明：不得記載企業經營者得將其

與消費者簽訂之消費借貸契約讓與第三人。參酌上開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總說明：「…自109年5月15日施行迄今已3年

餘，期間隨著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加上近年受疫情影響，改

變過去多以實體授課為主之學習習慣，因此採用數位工具進

行線上學習之國人大幅增加；然隨著網際網路教學服務模式

及態樣愈趨多元，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簽訂之契約內容亦變

得更加複雜，進而實務上常見消費者向企業經營者主張終止

契約後無法獲得合理退費所衍生之消費糾紛。故為有效落實

消費者保護目的，使定型化條款能與時俱、減少消費爭

議…」，是上開不得記載事項第13條之修正目的在於保護消

費者，俾使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所簽定之網際網路教學服務

定型化契約單純化，便於消費者合理退費，故明定企業經營

者不得將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之債權讓與第三人，

應屬強制規定，則原告、被告三貝德公司於系爭契約、系爭

申請表約定將系爭契約之分期付款債權讓與被告仲信公司，

其約定應屬無效。況系爭契約已經原告終止，被告三貝德公

司已不得再行請求原告其餘價金，已如前述，事實上亦無該

項債權存在可言。準此，原告請求確認被告仲信公司對於原

告16萬300元之債權不存在，為有理由。

　㈣原告先位請求確認被告仲信公司對其債權不存在，既有理

由，其備位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三貝德公司返還

價金之請求，則無再予論述之必要。　　

六、綜上所陳，原告先位依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8條第2項，請求被告三貝德公司給付2,1

5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5月28日（本院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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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請求確認

被告仲信公司對於原告16萬300元之債權不存在，均有理

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原告請求被告三貝德公司給付之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

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部分之判決，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89

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又被告三貝德公司陳明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

保金額准許之。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

麗，應併予駁回。　　　　

參、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仲信公司起訴主張：

　　反訴被告前向三貝德公司依分期付款買賣方式，購買系爭課

程，總價為16萬330元，因三貝德公司已將系爭契約之應收

帳款債權讓與反訴原告仲信公司。系爭契約分期付款約定自

113年9月25日起至116年7月25日止，計35期，每期繳款金額

為4,580元，反訴被告僅繳納6期後，即未再繳付，經反訴原

告仲信公司催告，亦置之不理，依系爭契約約定，其餘未到

期之債務視為全部到期，並需給付遲延利息，爰依系爭契約

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為請求，並聲明：⒈反訴被告應給付

反訴原告仲信公司13萬8,200元，及自114年3月25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

二、反訴被告答辯意旨：

　　三貝德公司於系爭契約中約定將其對反訴被告之價金債權讓

與反訴原告，違反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事項貳、不得記載事項第13條，應屬無效。並聲明：

⒈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均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反訴

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查：反訴被告及三貝德公司於系爭契約、系爭申請表約定將

系爭契約之分期付款債權讓與反訴原告仲信公司，其約定應

屬無效，已如前述，反訴原告仲信公司依系爭契約請求反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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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給付價金，自難認有理，應予駁回。反訴原告之訴既經

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核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本訴部分）、第

78條（反訴部分）。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

　　　　　　　　　　　法　　官　張誌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書 記 官　陳羽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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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簡字第1449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李邦彥  
訴訟代理人  溫育禎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三貝德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余明珊  
訴訟代理人  劉順聰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訴訟代理人  邱靖媛  
            李維浚  
            藍方妤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契約終止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壹、本訴部分：
一、被告三貝德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155元，及自民國114年5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確認被告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對於原告新臺幣16萬300元之債權不存在。
三、原告其餘先位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三貝德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40、被告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40，其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三貝德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2,15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原告民事起狀訴之聲明原為：⒈確認原告與被告三貝德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三貝德公司）於民國113年8月3日就升學王AI智能書包113年國中早鳥專案，總價金新臺幣（下同）16萬4,880元之課程所成立之契約關係已終止。⒉被告三貝德公司應返還原告3萬2,06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確認被告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仲信公司）對於原告之債權不存在。嗣於114年7月23日、同年11月24日提出民事準備狀、民事準備㈡狀，變更聲明為：㈠先位聲明：⒈被告三貝德公司應返還原告3萬2,06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確認被告仲信公司對於原告16萬300元之債權不存在。㈡備位聲明：⒈被告三貝德公司應返還原告16萬4,880元，及自民事準備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經核原告所為上開訴之聲明之變更及追加，與原聲明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揆諸上開規定，自應准許。
　㈡又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39號、110年度台上字第3255號、第3198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其與被告三貝德公司間就系爭專案所成立之產品訂購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已經終止，被告仲信公司不得對其請求系爭契約所約定之買賣價金，並聲明如上開先位聲明⒉所示，查被告仲信公司對原告是否享有如系爭契約所示買賣價金債權，可能使原告之財產有受強制執行之危險，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處於不安之狀態，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除去之，原告提起如上開先位聲明⒉所示確認之訴，具有確認利益。　
貳、本訴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透過訴外人海涵文化教育有限公司（下稱海涵公司）推銷「升學王AI智能書包」線上教學課程，原告表示有了解該課程內容意願後，被告三貝德公司、海涵公司於113年8月3日推派業務至原告家中推銷，原告於同日與被告三貝德公司簽署系爭契約，約定原告以16萬4,880元向被告三貝德公司購買「升學王AI智能書包113年國中早鳥專案」線上課程（下稱系爭課程），供原告所育兩名子女未來就讀中學時學習使用。因原告與被告三貝德公司簽署系爭契約時，原告2名子女年僅10歲餘，尚就讀小學期間，未及可使用國中教材之程度，被告三貝德公司遂同意加贈國小課程供原告2名未成年子女免費使用至114年6月30日。原告所購買之國中課程，則待原告2名未成年子女國小畢業後，由被告三貝德公司另開通使用權限。原告於114年l月間，發現被告三貝德公司加贈之國小課程不符合原告提供給子女學習之需求，即於114年2月25日傳送訊息予教育顧問方秀嫆，傳達終止契約之意思，但未獲被告三貝德公司置理。原告與被告三貝德公司簽署系爭契約有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適用，原告應得依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8條第2項、類推適用民法第1項規定，終止系爭契約。又原告於114年2月25日終止契約意思表示到達後，系爭契約生終止效力。退步言之。若認114年2月25日傳送訊息非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原告向臺北市政府申請消費申訴時，亦有向被告三貝德公司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
　㈡原告終止系爭契約前，被告三貝德公司均未開通系爭課程內容供原告使用，原告還未使用自己購買之課程內容，被告三貝德公司迄今並未曾向原告提供線上課程服務，然原告已繳納7期共3萬2,060元（計算式：每期4,580元x7期＝32,060元），被告三貝德公司收受原告上開分期款項，應返還原告。
　㈢系爭契約固有於「付款方式」欄位記載：「（原告）同意委託仲信資融公司、銀行或本公司承作本訂購契約之專案分期（含消費性貸款），每期期付NT$4580元x35期」、「（原告）知悉且同意三貝德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將本訂購契約之全部債權移轉與該資融公司或銀行，其各分期款項則係由該資融公司、銀行或本公司收取，相關權利義務亦皆完整知悉。」，然依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3條規定，企業經營者不得與消費者約定將其消費借貸契約讓與第三人，被告三貝德公司逕於系爭契約記載將其對原告之債權請求權移轉讓與給被告仲信公司，自與該不得記載事項內容有所牴觸，原告與被告三貝德公司就此部分約定，因違背該強制規定而不生效力。被告仲信公司無從依系爭契約對原告請求給付各期費用。
　㈣若法院認為原告先位請求確認被告三貝德公司將其對原告之價金請求權讓與被告仲信公司行為無效為無理由，系爭契約已於114年2月25日終止，被告三貝德公司因債權移轉法律關係，由被告仲信公司預先取得分期款項共16萬300元，即屬無法律上原因，其中預先收取之13萬2,820元（計算式：4,580元×29期＝132,820元），即屬法律上之原因其後已不存在之情形，造成原告受有損害，原告應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三貝德公司返還，故原告備位請求被告三貝德公司返還16萬4,880元（計算式：32,060元＋132,820元＝164,880元）。
　㈤爰依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8條、類推適用民法第549條第1項、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為請求，先位聲明：⒈被告三貝德公司應返還原告3萬2,06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確認被告仲信公司對於原告16萬300元之債權不存在。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⒈被告三貝德公司應返還16萬4,880元，及自民事準備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三貝德公司答辯意旨：
　㈠系爭契約第1條記載：「本產品包括完整實體產品且一次交付」，被告三貝德公司已依約履行交付義務，原告亦非以系爭契約第13條「契約存續中以不可抗力之原因」為終止原因，亦未負擔違約金與相關費用，應認系爭契約未合法終止。系爭契約內容與典型通訊交易有別，為一次性交付之實體商品且得離線使用學習系統，不屬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或短期補習班服務契約適用範圍。縱原告有正當終止之情形，依系爭契約第13條，應先依支付違約金及相關費用，並無當然返還全額價金之權利。
　㈡原告於買受系爭課程時，同意由被告仲信公司協助辦理分期付款，以每期4,580元，分35期繳納，已實際刷卡支付第1期款項。被告仲信公司依契約關係，先行墊付款項予被告三貝德公司，被告仲信公司與原告間成立分期付款契約，原告對被告仲信公司負有付款義務，原告請求確認債權不存在，顯與事實及法律不符。
　㈢系爭課程係「預錄完成之數位教材」搭配可離線使用之學習系統，內容涵蓋國小六年級至國中三年級全科教材，屬於數位內容之提供與非專屬使用授權，並非即時授課或定期授課之教育服務，性質近於買賣契約及著作財產權授權之混合契約。被告於商品完成備貨後，將教材完整灌錄於硬碟（即「寶盒」）內，隨平板一併交付，並提供出貨單、序號清單及保固說明，原告簽收後，即完成教材及系統之實體交付。原告得以USB將「寶盒」連接電腦，啟動學習系統後，即可離線使用全部教材內容（影音、題庫、記錄），無需連接網際網路。被告三貝德公司另提供「WEB版登入」及「AI智能書包APP」作為替代性存取介面，性質僅為加值或便利功能，例如雲端服務、跨裝置記錄，並非教材使用之必要條件。被告三貝德公司保存「教材灌錄版本」、「序號啟用時間戳」等資料，足以證明教材已於交付時完成授權及可用。系爭契約核心對價為「數位教材（內容）及使用授權」之取得，而非教材授課或服務時間，即使契約另有雲端更新或服務期限之附隨約定，不影響教材已一次性交付且具備可用性之事實。又所稱「含課程課綱更新」係附隨義務，以教育部正式公告之課綱/單元變動時，提供對應補丁；如無教育部公告或修正，被告三貝德公司亦無更新義務，僅平時負責勘誤與相容性維護，原告得透過WEB/APP下載為選擇性介面，也可以將硬碟「寶盒」寄回被告三貝德公司協助補丁，授權期間均無償服務。
　㈣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仲信公司答辯意旨：
　㈠被告三貝德公司提供原告訂定分期合約之機會，供原告自行決定及辦理訂約事宜，非由被告三貝德公司將消費借款契約轉讓予被告仲信公司，此觀原告簽定之零卡分期申請表（下稱系爭申請表）第1條甚明，被告仲信公司僅移轉應受帳款部分。本件為買賣契約暨債權讓與關係，不適用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貳、不得記載事項、第13條之規定。
　㈡系爭課程並非採用「授權消費者於指定之網站系統」之方式服務消費者即原告，消費者亦無需透過網際網路連線進行始能使用相關服務，屬於一次性商品，並無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適用。原告於購買系爭課程後之7個月後，傳訊息表示向被告三貝德公司表示對贈品不滿意，非系爭契約所指不能抗力因素，且因不可抗力終止系爭契約，仍須負擔違約金及其他相關費用，原告不得隨時終止契約並請求全額退款。
　㈢原告主張系爭契約為提供審閱期間，不受系爭契約第13條約定拘束云云，查系爭契約係於113年8月3日簽定，原告於114年5月以民事起訴狀主張審閱期間已時隔將近1年，原告主張審閱期間，其合理性、公平性已非無疑。又依系爭契約同意聲明第5條約定，倘原告認其乃匆忙間不及瞭解其依契約所得主張之權利及應負之義務，致訂定顯失公平之契約，其大可於使用服務課程後7天內，以書面通知被告三貝德公司解除契約，無需說明理由，亦無需負擔任何費用或價款，此項合理期間，亦已因期間之經過而治癒，原告不得再執此事由，否認契約效力。
　㈣爰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不爭執事項：
　　原告與被告三貝德公司於114年8月3月簽定系爭契約、系爭申請表，約定原告向被告購買系爭課程，並委託被告仲信公司承作系爭契約之專案分期，共分35期，每期給付4,580元，買賣價金共計16萬4,880元，原告於同日給付頭期款4,580元等事實，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契約（本院卷第23、24頁）；被告提出之系爭契約、系爭申請書、被告仲信公司應受帳款收買/融資性租賃審核通知單等件在卷為憑（本院卷第59至62頁、第125至130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堪認定。
五、原告主張系爭課程性質上屬於網際網路教學服務，依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8條第2項規定，原告得隨時終止系爭契約，經原告於114年2月25日以LINE對話記錄通知被告三貝德公司教育顧問方秀嫆後，系爭契約已經終止，並依同條項規定，先位請求被告三貝德公司返還已經交付之分期付款價金，及請求確認原告與被告仲信公司就系爭契約之債權不存在；備位則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三貝德公司給付系爭契約所約定之價金。被告均否認本件有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適用，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爭點應為：⒈原告主張依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8條第2項規定，終止系爭契約，是否有理由？⒉若是，原告請求被告三貝德公司返還已經給付之價金，是否有理由？⒊原告請求確認被告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對於原告之債權不存在，是否有理由？⒋原告備位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三貝德公司返還相當於系爭契約之價金，是否有理由？茲分述如下：
　㈠原告主張依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8條第2項規定終止系爭契約，是否有理由？
　⒈按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違反第1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主張符合本節規定之事實者，就其事實負舉證責任。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1項、第4項前段、第17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本事項所稱網際網路教學服務，指企業經營者授權消費者於指定之網站系統，使用企業經營者透過網際網路連線進行之教學、評量或其他相關服務（以下簡稱「本服務」）。本契約如係採定期制或計次制、計時制者，消費者於使用期間屆滿或所購使用次數、時間使用完畢時，契約即告終止。除前項所約定之情形者外，消費者得隨時通知企業經營者終止契約，企業經營者不得拒絕。契約終止後，企業經營者應依雙方擇定之方式，結算、撥付或收取本服務之授權使用費。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壹、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2項亦有明文。再按遞延性商品（服務）之預付型不定期繼續性契約，消費者已將費用一次繳清，嗣後始分次、分期或持續取得商品或服務，遞次或持續發生對價給付之效果，當事人間須具有相當之信賴，而因其具有長期性、繼續性之拘束力，應使消費者有任意終止之機制，以求衡平，且消費者無從為同時履行之抗辯，尤應賦予任意終止之權利，以資調和，準此，消費者自得類推適用民法繼續性有名契約如租賃之任意終止規定，予以終止（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61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系爭契約應屬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
　⑴系爭契約「實體商品訂購內容」欄載明「升學王AI智能書包113年國中早鳥專案、國中早鳥A+、國中三年全科、國一銜接、小學六年級全科、小學4-6資優精選、國中課程至117.6.30、國小課程至114.6.30」、「備註欄」載明「含課程課綱更新」。又參諸被告三貝德公司訴訟代理人於審理中陳稱：系爭課程有授權年限，依照客戶需求及雙方合意條件。是113年8月6日起至114年6月30日，這是國小六年級、國中部分是113年8月開啟，到117年6月30日使用完畢，如果涉及教育部有更動課表部分，可以連網路自動更新。被告三貝德公司有提供一台實體平板，可以網路連線，連線課程是預錄好的非同步內容，預錄課程寶盒內就有，只要教育部有頒訂修訂部分，就會更正課程內容，本件商品是屬於數位雲端輔導。另外有一個LINE群組，是經銷商業務單位，我們公司有官網，家長反應後我們就會協助。客戶會申請帳號加入官網，官網就是客戶反應事項等語（本院卷第143至144頁），可證系爭課程內容包含國小六年級、國中三年課程，並分別定有使用期限（國小課程至114年6月30日、國中課程至117年6月30日），且課程內容將隨課綱更新。再者，海涵公司銷售人員於銷售系爭課程時曾向原告表示：「（平板價錢）包含在課程裡。數位教材搭配雲端老師輔導，它是從國小六年級到國三，一套課程是10幾萬元左右。但我們可以用分期慢慢付，一個月繳4,580元，分期繳38期。」、「…我們現在要先開通硬碟（小六國一國二國三），這是你們以後的專屬帳號，別人不能用。…如果那天網路斷線，可以用筆電連接寶盒，沒有網路也可以看課程。」、「他們輪流上課。因為本來他們兩個的學習進度就不一樣。我現在開一個LINE群組，這個群組就是要督促他們學習的」，有被告三貝德公司所提出之銷售錄音檔暨重點譯文在卷可查（本院卷第213至235頁）。
　⑵本院審酌上開事證，系爭課程係被告三貝德公司所規劃、設計，需由原告申請專屬帳號始得使用，約定使用期限長達3年有餘，被告三貝德公司並承諾依教育部所頒佈之課綱內容更新，可知系爭課程有賴於被告三貝德公司持續為網站之建置、更新，始得繼續性為系爭契約內容給付，被告三貝德公司無從脫離網路而達到契約目的，而除去上開網路服務，原告亦顯無可能與被告三貝德公司簽定系爭契約，至被告三貝德公司雖有提供實體平板電腦（寶盒）予原告，亦不因此使系爭契約變成單純的一次性給付之買賣契約，故系爭契約應定性為繼續性網路服務契約及買賣（平板）之混合性契約，揆諸上開說明，自應適用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規定。
　⑶被告雖辯稱系爭契約第1條記載「本產品包括完整實體產品且一次交付。」、第2條記載「本實體商品之學習系統不需經由網際網路連線即可使用。」、第3條記載「購買本學習系統所附贈之加值服務功能，並非本次訂購之主要產品，例如：第一次安裝售服、其他附屬周邊商品及不定期系統更新、課程更新、加值課程（升學王-線上直播、會考總複習、學測總複習）、線上題庫（小學王英文試卷列印）、線上發問（小王問問題及升學王解惑平台）、雲端管家、排課表、遊戲地圖、個人行動雲、APP、平板電腦等…，以上皆需具備網際網路功能方能使用，訂購人需自行向ISP業者申請網際網路服務。小學王及升學王產品會不定期提供更新服務，請以官網公告最新訊息為主，後續因課綱變動若有書籍部分亦屬贈品之範圍內。以上依訂購人所訂購產品項目不同，相關加值服務及內容也會有所差異，依訂購單正面實體商品訂購欄所載。」，應屬於一次性交付之買賣契約云云。惟以系爭契約是否屬於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依企業經營者所提供服務內容整體以觀，本件被告三貝德公司無法脫離網際網路提供約定課程服務，且若無網際網路功能，消費者也不會購買系爭課程，已如前述，故被告三貝德公司所提供之平板電腦縱於離線模式下仍保有部分功能（預錄課程），亦難因此認定系爭契約非屬網際網路契約。況若認企業經營者得以類似上開記載條文之方式，將契約定性為實體產品一次性交付之買賣契約，並將所提供之網路服務部分全數歸類於贈品，則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17條之1、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相關規定，豈非形同具文？是系爭契約尚不因上開記載，即認非屬網路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被告上開辯解，顯無足採。
　⒊系爭契約已於114年4月18日經原告終止：
　　系爭契約既屬網路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原告自得依該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8條第2項規定，隨時通知被告三貝德公司終止契約，被告三貝德公司不得拒絕。又原告已於114年2月25日以傳送LINE予被告三貝德公司教學顧問方秀嫆表示「請指導要如何辦停止授課，謝謝。」，有上開LINE對話擷圖在卷可查（本院卷第25頁），惟上開對話文義，僅得證明原告有詢問方秀嫆停止授課之方式，並未明確表達終止契約之意思，尚難執此認原告已通知被告三貝德公司終止契約。其後原告、被告三貝德公司於114年4月18日前往臺北市政府消費者保護官處協商，有協商消費爭議案記錄（處理書）在卷可查（本院卷第57頁），原告當場向被告三貝德公司表明終止契約之意思，已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95頁），應認系爭契約於114年4月18日終止，堪以認定。
　㈡原告請求被告三貝德公司返還已經給付之價金，是否有理由？　
　⒈查：原告於113年8月3日簽定系爭契約並取得系爭課程服務，迄至114年4月18日終止系爭契約，原告雖主張其於終止系爭契約前，僅使用國小課程，被告三貝德公司未曾開通「升學王AI智能書包113年國中早鳥專案」線上課程內容供原告使用，故其不負任何價金給付責任，被告三貝德公司應將超收之七期款項3萬2,060元返還原告。然以系爭契約所提供之服務既為一整體，已如前述，而原告於契約終止前既得享受系爭課程之服務，依網路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8條第2項後段規定，被告三貝德公司應依雙方所擇定之方式，結算、撥付或收取本服務之授權使用費，原告主張其不負任何給付價金之義務，尚無足採。
　⒉又查，原告、被告三貝德公司並未擇定系爭契約終止後之結算、撥付方式。系爭契約第13條雖定有訂購人於契約存續中如有不可抗力之因素終止契約者，應負擔違約金及其他相關費用，如有加購或贈送之3C產品則應依訂約當時之市價承買等規定，然被告三貝德公司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能提出上開違約金之約定及相關費用為何供法院參酌。本院審酌網路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8條第2項所定之結算方式包含：⒈按已提供服務比例計算、⒉定期定額計算，而被告三貝德公司於提供系爭課程後，原告既得自主使用，則依已提供服務比例計算，於認定上顯有困難，故認本件以定期定額計算為適當，則系爭契約自113年8月3日簽約日起至國中課程使用期間117年6月30日止，共計3年10月28日(共計1428日)；又自簽約日起至系爭契約終止之114年4月18日止，共計8月16日（共計259日），依期間比例計算，原告應給付被告三貝德公司之價金應為2萬9,905元（計算式：164,880元×259日/1428日＝29,90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⒊準此，原告已給付系爭契約之價金3萬2,060元，扣除上開應給付價金2萬9,905元後所溢付2,155元（計算式：32,060元－29,905元＝2,155元），應得依網路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8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返還。
　㈢原告請求確認被告仲信公司對於原告之債權不存在，為有理由：
　⒈查：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貳、不得記載事項第13條載明：不得記載企業經營者得將其與消費者簽訂之消費借貸契約讓與第三人。參酌上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自109年5月15日施行迄今已3年餘，期間隨著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加上近年受疫情影響，改變過去多以實體授課為主之學習習慣，因此採用數位工具進行線上學習之國人大幅增加；然隨著網際網路教學服務模式及態樣愈趨多元，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簽訂之契約內容亦變得更加複雜，進而實務上常見消費者向企業經營者主張終止契約後無法獲得合理退費所衍生之消費糾紛。故為有效落實消費者保護目的，使定型化條款能與時俱、減少消費爭議…」，是上開不得記載事項第13條之修正目的在於保護消費者，俾使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所簽定之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單純化，便於消費者合理退費，故明定企業經營者不得將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之債權讓與第三人，應屬強制規定，則原告、被告三貝德公司於系爭契約、系爭申請表約定將系爭契約之分期付款債權讓與被告仲信公司，其約定應屬無效。況系爭契約已經原告終止，被告三貝德公司已不得再行請求原告其餘價金，已如前述，事實上亦無該項債權存在可言。準此，原告請求確認被告仲信公司對於原告16萬300元之債權不存在，為有理由。
　㈣原告先位請求確認被告仲信公司對其債權不存在，既有理由，其備位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三貝德公司返還價金之請求，則無再予論述之必要。　　
六、綜上所陳，原告先位依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8條第2項，請求被告三貝德公司給付2,15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5月28日（本院卷第4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請求確認被告仲信公司對於原告16萬300元之債權不存在，均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原告請求被告三貝德公司給付之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部分之判決，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又被告三貝德公司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參、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仲信公司起訴主張：
　　反訴被告前向三貝德公司依分期付款買賣方式，購買系爭課程，總價為16萬330元，因三貝德公司已將系爭契約之應收帳款債權讓與反訴原告仲信公司。系爭契約分期付款約定自113年9月25日起至116年7月25日止，計35期，每期繳款金額為4,580元，反訴被告僅繳納6期後，即未再繳付，經反訴原告仲信公司催告，亦置之不理，依系爭契約約定，其餘未到期之債務視為全部到期，並需給付遲延利息，爰依系爭契約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為請求，並聲明：⒈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仲信公司13萬8,200元，及自114年3月25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反訴被告答辯意旨：
　　三貝德公司於系爭契約中約定將其對反訴被告之價金債權讓與反訴原告，違反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貳、不得記載事項第13條，應屬無效。並聲明：⒈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均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反訴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查：反訴被告及三貝德公司於系爭契約、系爭申請表約定將系爭契約之分期付款債權讓與反訴原告仲信公司，其約定應屬無效，已如前述，反訴原告仲信公司依系爭契約請求反訴被告給付價金，自難認有理，應予駁回。反訴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核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本訴部分）、第78條（反訴部分）。　　　　　
中華民國115年3月30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
　　　　　　　　　　　法　　官　張誌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華民國115年3月30日
　　　　　　　　　　　書 記 官　陳羽瑄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簡字第1449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李邦彥  

訴訟代理人  溫育禎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三貝德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余明珊  

訴訟代理人  劉順聰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訴訟代理人  邱靖媛  

            李維浚  

            藍方妤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契約終止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26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壹、本訴部分：

一、被告三貝德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155

    元，及自民國114年5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

二、確認被告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對於原告新臺幣16萬300元

    之債權不存在。

三、原告其餘先位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三貝德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40

    、被告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40，其餘由原告負

    擔。

五、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三貝德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

    司如以新臺幣2,15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

二、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基

    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

    定有明文。原告民事起狀訴之聲明原為：⒈確認原告與被告

    三貝德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三貝德公司）於民

    國113年8月3日就升學王AI智能書包113年國中早鳥專案，總

    價金新臺幣（下同）16萬4,880元之課程所成立之契約關係

    已終止。⒉被告三貝德公司應返還原告3萬2,060元，及自民

    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⒊確認被告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仲信公司）

    對於原告之債權不存在。嗣於114年7月23日、同年11月24日

    提出民事準備狀、民事準備㈡狀，變更聲明為：㈠先位聲明：

    ⒈被告三貝德公司應返還原告3萬2,06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確認

    被告仲信公司對於原告16萬300元之債權不存在。㈡備位聲明

    ：⒈被告三貝德公司應返還原告16萬4,880元，及自民事準備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經核

    原告所為上開訴之聲明之變更及追加，與原聲明請求之基礎

    事實同一，揆諸上開規定，自應准許。

　㈡又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

    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

    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739號、110年度台上字第3255號、第3198號判

    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其與被告三貝德公司間就系爭專案

    所成立之產品訂購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已經終止，被告

    仲信公司不得對其請求系爭契約所約定之買賣價金，並聲明

    如上開先位聲明⒉所示，查被告仲信公司對原告是否享有如

    系爭契約所示買賣價金債權，可能使原告之財產有受強制執

    行之危險，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處於不安之狀態，且此種

    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除去之，原告提起如上開先位聲

    明⒉所示確認之訴，具有確認利益。　

貳、本訴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透過訴外人海涵文化教育有限公司（下稱海涵公司）推

    銷「升學王AI智能書包」線上教學課程，原告表示有了解該

    課程內容意願後，被告三貝德公司、海涵公司於113年8月3

    日推派業務至原告家中推銷，原告於同日與被告三貝德公司

    簽署系爭契約，約定原告以16萬4,880元向被告三貝德公司

    購買「升學王AI智能書包113年國中早鳥專案」線上課程（

    下稱系爭課程），供原告所育兩名子女未來就讀中學時學習

    使用。因原告與被告三貝德公司簽署系爭契約時，原告2名

    子女年僅10歲餘，尚就讀小學期間，未及可使用國中教材之

    程度，被告三貝德公司遂同意加贈國小課程供原告2名未成

    年子女免費使用至114年6月30日。原告所購買之國中課程，

    則待原告2名未成年子女國小畢業後，由被告三貝德公司另

    開通使用權限。原告於114年l月間，發現被告三貝德公司加

    贈之國小課程不符合原告提供給子女學習之需求，即於114

    年2月25日傳送訊息予教育顧問方秀嫆，傳達終止契約之意

    思，但未獲被告三貝德公司置理。原告與被告三貝德公司簽

    署系爭契約有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

    載事項之適用，原告應得依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8條第2項、類推適用民法第1項規定

    ，終止系爭契約。又原告於114年2月25日終止契約意思表示

    到達後，系爭契約生終止效力。退步言之。若認114年2月25

    日傳送訊息非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原告向臺北市政府申請

    消費申訴時，亦有向被告三貝德公司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

    。

　㈡原告終止系爭契約前，被告三貝德公司均未開通系爭課程內

    容供原告使用，原告還未使用自己購買之課程內容，被告三

    貝德公司迄今並未曾向原告提供線上課程服務，然原告已繳

    納7期共3萬2,060元（計算式：每期4,580元x7期＝32,060元

    ），被告三貝德公司收受原告上開分期款項，應返還原告。

　㈢系爭契約固有於「付款方式」欄位記載：「（原告）同意委

    託仲信資融公司、銀行或本公司承作本訂購契約之專案分期

    （含消費性貸款），每期期付NT$4580元x35期」、「（原告

    ）知悉且同意三貝德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將本訂購契約之

    全部債權移轉與該資融公司或銀行，其各分期款項則係由該

    資融公司、銀行或本公司收取，相關權利義務亦皆完整知悉

    。」，然依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第13條規定，企業經營者不得與消費者約定將其消費借

    貸契約讓與第三人，被告三貝德公司逕於系爭契約記載將其

    對原告之債權請求權移轉讓與給被告仲信公司，自與該不得

    記載事項內容有所牴觸，原告與被告三貝德公司就此部分約

    定，因違背該強制規定而不生效力。被告仲信公司無從依系

    爭契約對原告請求給付各期費用。

　㈣若法院認為原告先位請求確認被告三貝德公司將其對原告之

    價金請求權讓與被告仲信公司行為無效為無理由，系爭契約

    已於114年2月25日終止，被告三貝德公司因債權移轉法律關

    係，由被告仲信公司預先取得分期款項共16萬300元，即屬

    無法律上原因，其中預先收取之13萬2,820元（計算式：4,5

    80元×29期＝132,820元），即屬法律上之原因其後已不存在

    之情形，造成原告受有損害，原告應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

    係，請求被告三貝德公司返還，故原告備位請求被告三貝德

    公司返還16萬4,880元（計算式：32,060元＋132,820元＝164,

    880元）。

　㈤爰依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

    8條、類推適用民法第549條第1項、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為

    請求，先位聲明：⒈被告三貝德公司應返還原告3萬2,060元

    ，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⒉確認被告仲信公司對於原告16萬300元之債權不

    存在。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⒈被告三貝

    德公司應返還16萬4,880元，及自民事準備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二、被告三貝德公司答辯意旨：

　㈠系爭契約第1條記載：「本產品包括完整實體產品且一次交付

    」，被告三貝德公司已依約履行交付義務，原告亦非以系爭

    契約第13條「契約存續中以不可抗力之原因」為終止原因，

    亦未負擔違約金與相關費用，應認系爭契約未合法終止。系

    爭契約內容與典型通訊交易有別，為一次性交付之實體商品

    且得離線使用學習系統，不屬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

    或短期補習班服務契約適用範圍。縱原告有正當終止之情形

    ，依系爭契約第13條，應先依支付違約金及相關費用，並無

    當然返還全額價金之權利。

　㈡原告於買受系爭課程時，同意由被告仲信公司協助辦理分期

    付款，以每期4,580元，分35期繳納，已實際刷卡支付第1期

    款項。被告仲信公司依契約關係，先行墊付款項予被告三貝

    德公司，被告仲信公司與原告間成立分期付款契約，原告對

    被告仲信公司負有付款義務，原告請求確認債權不存在，顯

    與事實及法律不符。

　㈢系爭課程係「預錄完成之數位教材」搭配可離線使用之學習

    系統，內容涵蓋國小六年級至國中三年級全科教材，屬於數

    位內容之提供與非專屬使用授權，並非即時授課或定期授課

    之教育服務，性質近於買賣契約及著作財產權授權之混合契

    約。被告於商品完成備貨後，將教材完整灌錄於硬碟（即「

    寶盒」）內，隨平板一併交付，並提供出貨單、序號清單及

    保固說明，原告簽收後，即完成教材及系統之實體交付。原

    告得以USB將「寶盒」連接電腦，啟動學習系統後，即可離

    線使用全部教材內容（影音、題庫、記錄），無需連接網際

    網路。被告三貝德公司另提供「WEB版登入」及「AI智能書

    包APP」作為替代性存取介面，性質僅為加值或便利功能，

    例如雲端服務、跨裝置記錄，並非教材使用之必要條件。被

    告三貝德公司保存「教材灌錄版本」、「序號啟用時間戳」

    等資料，足以證明教材已於交付時完成授權及可用。系爭契

    約核心對價為「數位教材（內容）及使用授權」之取得，而

    非教材授課或服務時間，即使契約另有雲端更新或服務期限

    之附隨約定，不影響教材已一次性交付且具備可用性之事實

    。又所稱「含課程課綱更新」係附隨義務，以教育部正式公

    告之課綱/單元變動時，提供對應補丁；如無教育部公告或

    修正，被告三貝德公司亦無更新義務，僅平時負責勘誤與相

    容性維護，原告得透過WEB/APP下載為選擇性介面，也可以

    將硬碟「寶盒」寄回被告三貝德公司協助補丁，授權期間均

    無償服務。

　㈣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仲信公司答辯意旨：

　㈠被告三貝德公司提供原告訂定分期合約之機會，供原告自行

    決定及辦理訂約事宜，非由被告三貝德公司將消費借款契約

    轉讓予被告仲信公司，此觀原告簽定之零卡分期申請表（下

    稱系爭申請表）第1條甚明，被告仲信公司僅移轉應受帳款

    部分。本件為買賣契約暨債權讓與關係，不適用網際網路教

    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貳、不得記載事項

    、第13條之規定。

　㈡系爭課程並非採用「授權消費者於指定之網站系統」之方式

    服務消費者即原告，消費者亦無需透過網際網路連線進行始

    能使用相關服務，屬於一次性商品，並無網際網路教學服務

    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適用。原告於購買系爭

    課程後之7個月後，傳訊息表示向被告三貝德公司表示對贈

    品不滿意，非系爭契約所指不能抗力因素，且因不可抗力終

    止系爭契約，仍須負擔違約金及其他相關費用，原告不得隨

    時終止契約並請求全額退款。

　㈢原告主張系爭契約為提供審閱期間，不受系爭契約第13條約

    定拘束云云，查系爭契約係於113年8月3日簽定，原告於114

    年5月以民事起訴狀主張審閱期間已時隔將近1年，原告主張

    審閱期間，其合理性、公平性已非無疑。又依系爭契約同意

    聲明第5條約定，倘原告認其乃匆忙間不及瞭解其依契約所

    得主張之權利及應負之義務，致訂定顯失公平之契約，其大

    可於使用服務課程後7天內，以書面通知被告三貝德公司解

    除契約，無需說明理由，亦無需負擔任何費用或價款，此項

    合理期間，亦已因期間之經過而治癒，原告不得再執此事由

    ，否認契約效力。

　㈣爰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不爭執事項：

　　原告與被告三貝德公司於114年8月3月簽定系爭契約、系爭

    申請表，約定原告向被告購買系爭課程，並委託被告仲信公

    司承作系爭契約之專案分期，共分35期，每期給付4,580元

    ，買賣價金共計16萬4,880元，原告於同日給付頭期款4,580

    元等事實，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契約（本院卷第23、24頁）；

    被告提出之系爭契約、系爭申請書、被告仲信公司應受帳款

    收買/融資性租賃審核通知單等件在卷為憑（本院卷第59至6

    2頁、第125至130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堪認定。

五、原告主張系爭課程性質上屬於網際網路教學服務，依網際網

    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8條第2項

    規定，原告得隨時終止系爭契約，經原告於114年2月25日以

    LINE對話記錄通知被告三貝德公司教育顧問方秀嫆後，系爭

    契約已經終止，並依同條項規定，先位請求被告三貝德公司

    返還已經交付之分期付款價金，及請求確認原告與被告仲信

    公司就系爭契約之債權不存在；備位則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

    係，請求被告三貝德公司給付系爭契約所約定之價金。被告

    均否認本件有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

    載事項之適用，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爭點應為：⒈原告主

    張依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

    18條第2項規定，終止系爭契約，是否有理由？⒉若是，原告

    請求被告三貝德公司返還已經給付之價金，是否有理由？⒊

    原告請求確認被告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對於原告之債權不

    存在，是否有理由？⒋原告備位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

    求被告三貝德公司返還相當於系爭契約之價金，是否有理由

    ？茲分述如下：

　㈠原告主張依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第18條第2項規定終止系爭契約，是否有理由？

　⒈按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

    型化契約之公平化，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違反第1

    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企業經營者

    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主張符合本節規定之事實者，就

    其事實負舉證責任。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1項、第4項前段

    、第17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本事項所稱網際網路教學

    服務，指企業經營者授權消費者於指定之網站系統，使用企

    業經營者透過網際網路連線進行之教學、評量或其他相關服

    務（以下簡稱「本服務」）。本契約如係採定期制或計次制

    、計時制者，消費者於使用期間屆滿或所購使用次數、時間

    使用完畢時，契約即告終止。除前項所約定之情形者外，消

    費者得隨時通知企業經營者終止契約，企業經營者不得拒絕

    。契約終止後，企業經營者應依雙方擇定之方式，結算、撥

    付或收取本服務之授權使用費。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

    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壹、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2項亦

    有明文。再按遞延性商品（服務）之預付型不定期繼續性契

    約，消費者已將費用一次繳清，嗣後始分次、分期或持續取

    得商品或服務，遞次或持續發生對價給付之效果，當事人間

    須具有相當之信賴，而因其具有長期性、繼續性之拘束力，

    應使消費者有任意終止之機制，以求衡平，且消費者無從為

    同時履行之抗辯，尤應賦予任意終止之權利，以資調和，準

    此，消費者自得類推適用民法繼續性有名契約如租賃之任意

    終止規定，予以終止（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619號判

    決意旨參照）。

　⒉系爭契約應屬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

　⑴系爭契約「實體商品訂購內容」欄載明「升學王AI智能書包1

    13年國中早鳥專案、國中早鳥A+、國中三年全科、國一銜接

    、小學六年級全科、小學4-6資優精選、國中課程至117.6.3

    0、國小課程至114.6.30」、「備註欄」載明「含課程課綱

    更新」。又參諸被告三貝德公司訴訟代理人於審理中陳稱：

    系爭課程有授權年限，依照客戶需求及雙方合意條件。是11

    3年8月6日起至114年6月30日，這是國小六年級、國中部分

    是113年8月開啟，到117年6月30日使用完畢，如果涉及教育

    部有更動課表部分，可以連網路自動更新。被告三貝德公司

    有提供一台實體平板，可以網路連線，連線課程是預錄好的

    非同步內容，預錄課程寶盒內就有，只要教育部有頒訂修訂

    部分，就會更正課程內容，本件商品是屬於數位雲端輔導。

    另外有一個LINE群組，是經銷商業務單位，我們公司有官網

    ，家長反應後我們就會協助。客戶會申請帳號加入官網，官

    網就是客戶反應事項等語（本院卷第143至144頁），可證系

    爭課程內容包含國小六年級、國中三年課程，並分別定有使

    用期限（國小課程至114年6月30日、國中課程至117年6月30

    日），且課程內容將隨課綱更新。再者，海涵公司銷售人員

    於銷售系爭課程時曾向原告表示：「（平板價錢）包含在課

    程裡。數位教材搭配雲端老師輔導，它是從國小六年級到國

    三，一套課程是10幾萬元左右。但我們可以用分期慢慢付，

    一個月繳4,580元，分期繳38期。」、「…我們現在要先開通

    硬碟（小六國一國二國三），這是你們以後的專屬帳號，別

    人不能用。…如果那天網路斷線，可以用筆電連接寶盒，沒

    有網路也可以看課程。」、「他們輪流上課。因為本來他們

    兩個的學習進度就不一樣。我現在開一個LINE群組，這個群

    組就是要督促他們學習的」，有被告三貝德公司所提出之銷

    售錄音檔暨重點譯文在卷可查（本院卷第213至235頁）。

　⑵本院審酌上開事證，系爭課程係被告三貝德公司所規劃、設

    計，需由原告申請專屬帳號始得使用，約定使用期限長達3

    年有餘，被告三貝德公司並承諾依教育部所頒佈之課綱內容

    更新，可知系爭課程有賴於被告三貝德公司持續為網站之建

    置、更新，始得繼續性為系爭契約內容給付，被告三貝德公

    司無從脫離網路而達到契約目的，而除去上開網路服務，原

    告亦顯無可能與被告三貝德公司簽定系爭契約，至被告三貝

    德公司雖有提供實體平板電腦（寶盒）予原告，亦不因此使

    系爭契約變成單純的一次性給付之買賣契約，故系爭契約應

    定性為繼續性網路服務契約及買賣（平板）之混合性契約，

    揆諸上開說明，自應適用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

    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規定。

　⑶被告雖辯稱系爭契約第1條記載「本產品包括完整實體產品且

    一次交付。」、第2條記載「本實體商品之學習系統不需經

    由網際網路連線即可使用。」、第3條記載「購買本學習系

    統所附贈之加值服務功能，並非本次訂購之主要產品，例如

    ：第一次安裝售服、其他附屬周邊商品及不定期系統更新、

    課程更新、加值課程（升學王-線上直播、會考總複習、學

    測總複習）、線上題庫（小學王英文試卷列印）、線上發問

    （小王問問題及升學王解惑平台）、雲端管家、排課表、遊

    戲地圖、個人行動雲、APP、平板電腦等…，以上皆需具備網

    際網路功能方能使用，訂購人需自行向ISP業者申請網際網

    路服務。小學王及升學王產品會不定期提供更新服務，請以

    官網公告最新訊息為主，後續因課綱變動若有書籍部分亦屬

    贈品之範圍內。以上依訂購人所訂購產品項目不同，相關加

    值服務及內容也會有所差異，依訂購單正面實體商品訂購欄

    所載。」，應屬於一次性交付之買賣契約云云。惟以系爭契

    約是否屬於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依企業經營者

    所提供服務內容整體以觀，本件被告三貝德公司無法脫離網

    際網路提供約定課程服務，且若無網際網路功能，消費者也

    不會購買系爭課程，已如前述，故被告三貝德公司所提供之

    平板電腦縱於離線模式下仍保有部分功能（預錄課程），亦

    難因此認定系爭契約非屬網際網路契約。況若認企業經營者

    得以類似上開記載條文之方式，將契約定性為實體產品一次

    性交付之買賣契約，並將所提供之網路服務部分全數歸類於

    贈品，則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17條之1、際網路教學服

    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相關規定，豈非形同具

    文？是系爭契約尚不因上開記載，即認非屬網路網路教學服

    務定型化契約，被告上開辯解，顯無足採。

　⒊系爭契約已於114年4月18日經原告終止：

　　系爭契約既屬網路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原告自得依該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8條第2項規定，隨時通知被

    告三貝德公司終止契約，被告三貝德公司不得拒絕。又原告

    已於114年2月25日以傳送LINE予被告三貝德公司教學顧問方

    秀嫆表示「請指導要如何辦停止授課，謝謝。」，有上開LI

    NE對話擷圖在卷可查（本院卷第25頁），惟上開對話文義，

    僅得證明原告有詢問方秀嫆停止授課之方式，並未明確表達

    終止契約之意思，尚難執此認原告已通知被告三貝德公司終

    止契約。其後原告、被告三貝德公司於114年4月18日前往臺

    北市政府消費者保護官處協商，有協商消費爭議案記錄（處

    理書）在卷可查（本院卷第57頁），原告當場向被告三貝德

    公司表明終止契約之意思，已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9

    5頁），應認系爭契約於114年4月18日終止，堪以認定。

　㈡原告請求被告三貝德公司返還已經給付之價金，是否有理由

    ？　

　⒈查：原告於113年8月3日簽定系爭契約並取得系爭課程服務，

    迄至114年4月18日終止系爭契約，原告雖主張其於終止系爭

    契約前，僅使用國小課程，被告三貝德公司未曾開通「升學

    王AI智能書包113年國中早鳥專案」線上課程內容供原告使

    用，故其不負任何價金給付責任，被告三貝德公司應將超收

    之七期款項3萬2,060元返還原告。然以系爭契約所提供之服

    務既為一整體，已如前述，而原告於契約終止前既得享受系

    爭課程之服務，依網路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事項第18條第2項後段規定，被告三貝德公司應依雙

    方所擇定之方式，結算、撥付或收取本服務之授權使用費，

    原告主張其不負任何給付價金之義務，尚無足採。

　⒉又查，原告、被告三貝德公司並未擇定系爭契約終止後之結

    算、撥付方式。系爭契約第13條雖定有訂購人於契約存續中

    如有不可抗力之因素終止契約者，應負擔違約金及其他相關

    費用，如有加購或贈送之3C產品則應依訂約當時之市價承買

    等規定，然被告三貝德公司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

    能提出上開違約金之約定及相關費用為何供法院參酌。本院

    審酌網路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

    18條第2項所定之結算方式包含：⒈按已提供服務比例計算、

    ⒉定期定額計算，而被告三貝德公司於提供系爭課程後，原

    告既得自主使用，則依已提供服務比例計算，於認定上顯有

    困難，故認本件以定期定額計算為適當，則系爭契約自113

    年8月3日簽約日起至國中課程使用期間117年6月30日止，共

    計3年10月28日(共計1428日)；又自簽約日起至系爭契約終

    止之114年4月18日止，共計8月16日（共計259日），依期間

    比例計算，原告應給付被告三貝德公司之價金應為2萬9,905

    元（計算式：164,880元×259日/1428日＝29,905元，元以下

    四捨五入）。

　⒊準此，原告已給付系爭契約之價金3萬2,060元，扣除上開應

    給付價金2萬9,905元後所溢付2,155元（計算式：32,060元－

    29,905元＝2,155元），應得依網路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

    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8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返還。

　㈢原告請求確認被告仲信公司對於原告之債權不存在，為有理

    由：

　⒈查：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貳

    、不得記載事項第13條載明：不得記載企業經營者得將其與

    消費者簽訂之消費借貸契約讓與第三人。參酌上開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總說明：「…自109年5月15日施行迄今已3年餘，期

    間隨著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加上近年受疫情影響，改變過去

    多以實體授課為主之學習習慣，因此採用數位工具進行線上

    學習之國人大幅增加；然隨著網際網路教學服務模式及態樣

    愈趨多元，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簽訂之契約內容亦變得更加

    複雜，進而實務上常見消費者向企業經營者主張終止契約後

    無法獲得合理退費所衍生之消費糾紛。故為有效落實消費者

    保護目的，使定型化條款能與時俱、減少消費爭議…」，是

    上開不得記載事項第13條之修正目的在於保護消費者，俾使

    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所簽定之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

    單純化，便於消費者合理退費，故明定企業經營者不得將網

    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之債權讓與第三人，應屬強制規

    定，則原告、被告三貝德公司於系爭契約、系爭申請表約定

    將系爭契約之分期付款債權讓與被告仲信公司，其約定應屬

    無效。況系爭契約已經原告終止，被告三貝德公司已不得再

    行請求原告其餘價金，已如前述，事實上亦無該項債權存在

    可言。準此，原告請求確認被告仲信公司對於原告16萬300

    元之債權不存在，為有理由。

　㈣原告先位請求確認被告仲信公司對其債權不存在，既有理由

    ，其備位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三貝德公司返還價

    金之請求，則無再予論述之必要。　　

六、綜上所陳，原告先位依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8條第2項，請求被告三貝德公司給付2,1

    5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5月28日（本院卷第

    4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請求確認被

    告仲信公司對於原告16萬300元之債權不存在，均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原告請求被告三貝德公司給付之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

    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部分之判決，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89

    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又被告三貝德公司陳明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

    保金額准許之。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

    ，應併予駁回。　　　　

參、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仲信公司起訴主張：

　　反訴被告前向三貝德公司依分期付款買賣方式，購買系爭課

    程，總價為16萬330元，因三貝德公司已將系爭契約之應收

    帳款債權讓與反訴原告仲信公司。系爭契約分期付款約定自

    113年9月25日起至116年7月25日止，計35期，每期繳款金額

    為4,580元，反訴被告僅繳納6期後，即未再繳付，經反訴原

    告仲信公司催告，亦置之不理，依系爭契約約定，其餘未到

    期之債務視為全部到期，並需給付遲延利息，爰依系爭契約

    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為請求，並聲明：⒈反訴被告應給付

    反訴原告仲信公司13萬8,200元，及自114年3月25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

二、反訴被告答辯意旨：

　　三貝德公司於系爭契約中約定將其對反訴被告之價金債權讓

    與反訴原告，違反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事項貳、不得記載事項第13條，應屬無效。並聲明：

    ⒈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均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反訴被

    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查：反訴被告及三貝德公司於系爭契約、系爭申請表約定將

    系爭契約之分期付款債權讓與反訴原告仲信公司，其約定應

    屬無效，已如前述，反訴原告仲信公司依系爭契約請求反訴

    被告給付價金，自難認有理，應予駁回。反訴原告之訴既經

    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核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本訴部分）、第

    78條（反訴部分）。　　　　　

中華民國115年3月30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

　　　　　　　　　　　法　　官　張誌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華民國115年3月30日

　　　　　　　　　　　書 記 官　陳羽瑄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簡字第1449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李邦彥  

訴訟代理人  溫育禎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三貝德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余明珊  

訴訟代理人  劉順聰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訴訟代理人  邱靖媛  

            李維浚  

            藍方妤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契約終止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壹、本訴部分：

一、被告三貝德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155元，及自民國114年5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確認被告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對於原告新臺幣16萬300元之債權不存在。

三、原告其餘先位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三貝德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40、被告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40，其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三貝德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2,15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原告民事起狀訴之聲明原為：⒈確認原告與被告三貝德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三貝德公司）於民國113年8月3日就升學王AI智能書包113年國中早鳥專案，總價金新臺幣（下同）16萬4,880元之課程所成立之契約關係已終止。⒉被告三貝德公司應返還原告3萬2,06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確認被告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仲信公司）對於原告之債權不存在。嗣於114年7月23日、同年11月24日提出民事準備狀、民事準備㈡狀，變更聲明為：㈠先位聲明：⒈被告三貝德公司應返還原告3萬2,06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確認被告仲信公司對於原告16萬300元之債權不存在。㈡備位聲明：⒈被告三貝德公司應返還原告16萬4,880元，及自民事準備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經核原告所為上開訴之聲明之變更及追加，與原聲明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揆諸上開規定，自應准許。

　㈡又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39號、110年度台上字第3255號、第3198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其與被告三貝德公司間就系爭專案所成立之產品訂購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已經終止，被告仲信公司不得對其請求系爭契約所約定之買賣價金，並聲明如上開先位聲明⒉所示，查被告仲信公司對原告是否享有如系爭契約所示買賣價金債權，可能使原告之財產有受強制執行之危險，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處於不安之狀態，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除去之，原告提起如上開先位聲明⒉所示確認之訴，具有確認利益。　

貳、本訴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透過訴外人海涵文化教育有限公司（下稱海涵公司）推銷「升學王AI智能書包」線上教學課程，原告表示有了解該課程內容意願後，被告三貝德公司、海涵公司於113年8月3日推派業務至原告家中推銷，原告於同日與被告三貝德公司簽署系爭契約，約定原告以16萬4,880元向被告三貝德公司購買「升學王AI智能書包113年國中早鳥專案」線上課程（下稱系爭課程），供原告所育兩名子女未來就讀中學時學習使用。因原告與被告三貝德公司簽署系爭契約時，原告2名子女年僅10歲餘，尚就讀小學期間，未及可使用國中教材之程度，被告三貝德公司遂同意加贈國小課程供原告2名未成年子女免費使用至114年6月30日。原告所購買之國中課程，則待原告2名未成年子女國小畢業後，由被告三貝德公司另開通使用權限。原告於114年l月間，發現被告三貝德公司加贈之國小課程不符合原告提供給子女學習之需求，即於114年2月25日傳送訊息予教育顧問方秀嫆，傳達終止契約之意思，但未獲被告三貝德公司置理。原告與被告三貝德公司簽署系爭契約有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適用，原告應得依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8條第2項、類推適用民法第1項規定，終止系爭契約。又原告於114年2月25日終止契約意思表示到達後，系爭契約生終止效力。退步言之。若認114年2月25日傳送訊息非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原告向臺北市政府申請消費申訴時，亦有向被告三貝德公司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

　㈡原告終止系爭契約前，被告三貝德公司均未開通系爭課程內容供原告使用，原告還未使用自己購買之課程內容，被告三貝德公司迄今並未曾向原告提供線上課程服務，然原告已繳納7期共3萬2,060元（計算式：每期4,580元x7期＝32,060元），被告三貝德公司收受原告上開分期款項，應返還原告。

　㈢系爭契約固有於「付款方式」欄位記載：「（原告）同意委託仲信資融公司、銀行或本公司承作本訂購契約之專案分期（含消費性貸款），每期期付NT$4580元x35期」、「（原告）知悉且同意三貝德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將本訂購契約之全部債權移轉與該資融公司或銀行，其各分期款項則係由該資融公司、銀行或本公司收取，相關權利義務亦皆完整知悉。」，然依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3條規定，企業經營者不得與消費者約定將其消費借貸契約讓與第三人，被告三貝德公司逕於系爭契約記載將其對原告之債權請求權移轉讓與給被告仲信公司，自與該不得記載事項內容有所牴觸，原告與被告三貝德公司就此部分約定，因違背該強制規定而不生效力。被告仲信公司無從依系爭契約對原告請求給付各期費用。

　㈣若法院認為原告先位請求確認被告三貝德公司將其對原告之價金請求權讓與被告仲信公司行為無效為無理由，系爭契約已於114年2月25日終止，被告三貝德公司因債權移轉法律關係，由被告仲信公司預先取得分期款項共16萬300元，即屬無法律上原因，其中預先收取之13萬2,820元（計算式：4,580元×29期＝132,820元），即屬法律上之原因其後已不存在之情形，造成原告受有損害，原告應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三貝德公司返還，故原告備位請求被告三貝德公司返還16萬4,880元（計算式：32,060元＋132,820元＝164,880元）。

　㈤爰依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8條、類推適用民法第549條第1項、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為請求，先位聲明：⒈被告三貝德公司應返還原告3萬2,06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確認被告仲信公司對於原告16萬300元之債權不存在。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⒈被告三貝德公司應返還16萬4,880元，及自民事準備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三貝德公司答辯意旨：

　㈠系爭契約第1條記載：「本產品包括完整實體產品且一次交付」，被告三貝德公司已依約履行交付義務，原告亦非以系爭契約第13條「契約存續中以不可抗力之原因」為終止原因，亦未負擔違約金與相關費用，應認系爭契約未合法終止。系爭契約內容與典型通訊交易有別，為一次性交付之實體商品且得離線使用學習系統，不屬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或短期補習班服務契約適用範圍。縱原告有正當終止之情形，依系爭契約第13條，應先依支付違約金及相關費用，並無當然返還全額價金之權利。

　㈡原告於買受系爭課程時，同意由被告仲信公司協助辦理分期付款，以每期4,580元，分35期繳納，已實際刷卡支付第1期款項。被告仲信公司依契約關係，先行墊付款項予被告三貝德公司，被告仲信公司與原告間成立分期付款契約，原告對被告仲信公司負有付款義務，原告請求確認債權不存在，顯與事實及法律不符。

　㈢系爭課程係「預錄完成之數位教材」搭配可離線使用之學習系統，內容涵蓋國小六年級至國中三年級全科教材，屬於數位內容之提供與非專屬使用授權，並非即時授課或定期授課之教育服務，性質近於買賣契約及著作財產權授權之混合契約。被告於商品完成備貨後，將教材完整灌錄於硬碟（即「寶盒」）內，隨平板一併交付，並提供出貨單、序號清單及保固說明，原告簽收後，即完成教材及系統之實體交付。原告得以USB將「寶盒」連接電腦，啟動學習系統後，即可離線使用全部教材內容（影音、題庫、記錄），無需連接網際網路。被告三貝德公司另提供「WEB版登入」及「AI智能書包APP」作為替代性存取介面，性質僅為加值或便利功能，例如雲端服務、跨裝置記錄，並非教材使用之必要條件。被告三貝德公司保存「教材灌錄版本」、「序號啟用時間戳」等資料，足以證明教材已於交付時完成授權及可用。系爭契約核心對價為「數位教材（內容）及使用授權」之取得，而非教材授課或服務時間，即使契約另有雲端更新或服務期限之附隨約定，不影響教材已一次性交付且具備可用性之事實。又所稱「含課程課綱更新」係附隨義務，以教育部正式公告之課綱/單元變動時，提供對應補丁；如無教育部公告或修正，被告三貝德公司亦無更新義務，僅平時負責勘誤與相容性維護，原告得透過WEB/APP下載為選擇性介面，也可以將硬碟「寶盒」寄回被告三貝德公司協助補丁，授權期間均無償服務。

　㈣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仲信公司答辯意旨：

　㈠被告三貝德公司提供原告訂定分期合約之機會，供原告自行決定及辦理訂約事宜，非由被告三貝德公司將消費借款契約轉讓予被告仲信公司，此觀原告簽定之零卡分期申請表（下稱系爭申請表）第1條甚明，被告仲信公司僅移轉應受帳款部分。本件為買賣契約暨債權讓與關係，不適用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貳、不得記載事項、第13條之規定。

　㈡系爭課程並非採用「授權消費者於指定之網站系統」之方式服務消費者即原告，消費者亦無需透過網際網路連線進行始能使用相關服務，屬於一次性商品，並無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適用。原告於購買系爭課程後之7個月後，傳訊息表示向被告三貝德公司表示對贈品不滿意，非系爭契約所指不能抗力因素，且因不可抗力終止系爭契約，仍須負擔違約金及其他相關費用，原告不得隨時終止契約並請求全額退款。

　㈢原告主張系爭契約為提供審閱期間，不受系爭契約第13條約定拘束云云，查系爭契約係於113年8月3日簽定，原告於114年5月以民事起訴狀主張審閱期間已時隔將近1年，原告主張審閱期間，其合理性、公平性已非無疑。又依系爭契約同意聲明第5條約定，倘原告認其乃匆忙間不及瞭解其依契約所得主張之權利及應負之義務，致訂定顯失公平之契約，其大可於使用服務課程後7天內，以書面通知被告三貝德公司解除契約，無需說明理由，亦無需負擔任何費用或價款，此項合理期間，亦已因期間之經過而治癒，原告不得再執此事由，否認契約效力。

　㈣爰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不爭執事項：

　　原告與被告三貝德公司於114年8月3月簽定系爭契約、系爭申請表，約定原告向被告購買系爭課程，並委託被告仲信公司承作系爭契約之專案分期，共分35期，每期給付4,580元，買賣價金共計16萬4,880元，原告於同日給付頭期款4,580元等事實，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契約（本院卷第23、24頁）；被告提出之系爭契約、系爭申請書、被告仲信公司應受帳款收買/融資性租賃審核通知單等件在卷為憑（本院卷第59至62頁、第125至130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堪認定。

五、原告主張系爭課程性質上屬於網際網路教學服務，依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8條第2項規定，原告得隨時終止系爭契約，經原告於114年2月25日以LINE對話記錄通知被告三貝德公司教育顧問方秀嫆後，系爭契約已經終止，並依同條項規定，先位請求被告三貝德公司返還已經交付之分期付款價金，及請求確認原告與被告仲信公司就系爭契約之債權不存在；備位則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三貝德公司給付系爭契約所約定之價金。被告均否認本件有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適用，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爭點應為：⒈原告主張依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8條第2項規定，終止系爭契約，是否有理由？⒉若是，原告請求被告三貝德公司返還已經給付之價金，是否有理由？⒊原告請求確認被告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對於原告之債權不存在，是否有理由？⒋原告備位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三貝德公司返還相當於系爭契約之價金，是否有理由？茲分述如下：

　㈠原告主張依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8條第2項規定終止系爭契約，是否有理由？

　⒈按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違反第1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主張符合本節規定之事實者，就其事實負舉證責任。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1項、第4項前段、第17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本事項所稱網際網路教學服務，指企業經營者授權消費者於指定之網站系統，使用企業經營者透過網際網路連線進行之教學、評量或其他相關服務（以下簡稱「本服務」）。本契約如係採定期制或計次制、計時制者，消費者於使用期間屆滿或所購使用次數、時間使用完畢時，契約即告終止。除前項所約定之情形者外，消費者得隨時通知企業經營者終止契約，企業經營者不得拒絕。契約終止後，企業經營者應依雙方擇定之方式，結算、撥付或收取本服務之授權使用費。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壹、應記載事項、第18條第2項亦有明文。再按遞延性商品（服務）之預付型不定期繼續性契約，消費者已將費用一次繳清，嗣後始分次、分期或持續取得商品或服務，遞次或持續發生對價給付之效果，當事人間須具有相當之信賴，而因其具有長期性、繼續性之拘束力，應使消費者有任意終止之機制，以求衡平，且消費者無從為同時履行之抗辯，尤應賦予任意終止之權利，以資調和，準此，消費者自得類推適用民法繼續性有名契約如租賃之任意終止規定，予以終止（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61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系爭契約應屬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

　⑴系爭契約「實體商品訂購內容」欄載明「升學王AI智能書包113年國中早鳥專案、國中早鳥A+、國中三年全科、國一銜接、小學六年級全科、小學4-6資優精選、國中課程至117.6.30、國小課程至114.6.30」、「備註欄」載明「含課程課綱更新」。又參諸被告三貝德公司訴訟代理人於審理中陳稱：系爭課程有授權年限，依照客戶需求及雙方合意條件。是113年8月6日起至114年6月30日，這是國小六年級、國中部分是113年8月開啟，到117年6月30日使用完畢，如果涉及教育部有更動課表部分，可以連網路自動更新。被告三貝德公司有提供一台實體平板，可以網路連線，連線課程是預錄好的非同步內容，預錄課程寶盒內就有，只要教育部有頒訂修訂部分，就會更正課程內容，本件商品是屬於數位雲端輔導。另外有一個LINE群組，是經銷商業務單位，我們公司有官網，家長反應後我們就會協助。客戶會申請帳號加入官網，官網就是客戶反應事項等語（本院卷第143至144頁），可證系爭課程內容包含國小六年級、國中三年課程，並分別定有使用期限（國小課程至114年6月30日、國中課程至117年6月30日），且課程內容將隨課綱更新。再者，海涵公司銷售人員於銷售系爭課程時曾向原告表示：「（平板價錢）包含在課程裡。數位教材搭配雲端老師輔導，它是從國小六年級到國三，一套課程是10幾萬元左右。但我們可以用分期慢慢付，一個月繳4,580元，分期繳38期。」、「…我們現在要先開通硬碟（小六國一國二國三），這是你們以後的專屬帳號，別人不能用。…如果那天網路斷線，可以用筆電連接寶盒，沒有網路也可以看課程。」、「他們輪流上課。因為本來他們兩個的學習進度就不一樣。我現在開一個LINE群組，這個群組就是要督促他們學習的」，有被告三貝德公司所提出之銷售錄音檔暨重點譯文在卷可查（本院卷第213至235頁）。

　⑵本院審酌上開事證，系爭課程係被告三貝德公司所規劃、設計，需由原告申請專屬帳號始得使用，約定使用期限長達3年有餘，被告三貝德公司並承諾依教育部所頒佈之課綱內容更新，可知系爭課程有賴於被告三貝德公司持續為網站之建置、更新，始得繼續性為系爭契約內容給付，被告三貝德公司無從脫離網路而達到契約目的，而除去上開網路服務，原告亦顯無可能與被告三貝德公司簽定系爭契約，至被告三貝德公司雖有提供實體平板電腦（寶盒）予原告，亦不因此使系爭契約變成單純的一次性給付之買賣契約，故系爭契約應定性為繼續性網路服務契約及買賣（平板）之混合性契約，揆諸上開說明，自應適用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規定。

　⑶被告雖辯稱系爭契約第1條記載「本產品包括完整實體產品且一次交付。」、第2條記載「本實體商品之學習系統不需經由網際網路連線即可使用。」、第3條記載「購買本學習系統所附贈之加值服務功能，並非本次訂購之主要產品，例如：第一次安裝售服、其他附屬周邊商品及不定期系統更新、課程更新、加值課程（升學王-線上直播、會考總複習、學測總複習）、線上題庫（小學王英文試卷列印）、線上發問（小王問問題及升學王解惑平台）、雲端管家、排課表、遊戲地圖、個人行動雲、APP、平板電腦等…，以上皆需具備網際網路功能方能使用，訂購人需自行向ISP業者申請網際網路服務。小學王及升學王產品會不定期提供更新服務，請以官網公告最新訊息為主，後續因課綱變動若有書籍部分亦屬贈品之範圍內。以上依訂購人所訂購產品項目不同，相關加值服務及內容也會有所差異，依訂購單正面實體商品訂購欄所載。」，應屬於一次性交付之買賣契約云云。惟以系爭契約是否屬於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依企業經營者所提供服務內容整體以觀，本件被告三貝德公司無法脫離網際網路提供約定課程服務，且若無網際網路功能，消費者也不會購買系爭課程，已如前述，故被告三貝德公司所提供之平板電腦縱於離線模式下仍保有部分功能（預錄課程），亦難因此認定系爭契約非屬網際網路契約。況若認企業經營者得以類似上開記載條文之方式，將契約定性為實體產品一次性交付之買賣契約，並將所提供之網路服務部分全數歸類於贈品，則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17條之1、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相關規定，豈非形同具文？是系爭契約尚不因上開記載，即認非屬網路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被告上開辯解，顯無足採。

　⒊系爭契約已於114年4月18日經原告終止：

　　系爭契約既屬網路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原告自得依該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8條第2項規定，隨時通知被告三貝德公司終止契約，被告三貝德公司不得拒絕。又原告已於114年2月25日以傳送LINE予被告三貝德公司教學顧問方秀嫆表示「請指導要如何辦停止授課，謝謝。」，有上開LINE對話擷圖在卷可查（本院卷第25頁），惟上開對話文義，僅得證明原告有詢問方秀嫆停止授課之方式，並未明確表達終止契約之意思，尚難執此認原告已通知被告三貝德公司終止契約。其後原告、被告三貝德公司於114年4月18日前往臺北市政府消費者保護官處協商，有協商消費爭議案記錄（處理書）在卷可查（本院卷第57頁），原告當場向被告三貝德公司表明終止契約之意思，已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95頁），應認系爭契約於114年4月18日終止，堪以認定。

　㈡原告請求被告三貝德公司返還已經給付之價金，是否有理由？　

　⒈查：原告於113年8月3日簽定系爭契約並取得系爭課程服務，迄至114年4月18日終止系爭契約，原告雖主張其於終止系爭契約前，僅使用國小課程，被告三貝德公司未曾開通「升學王AI智能書包113年國中早鳥專案」線上課程內容供原告使用，故其不負任何價金給付責任，被告三貝德公司應將超收之七期款項3萬2,060元返還原告。然以系爭契約所提供之服務既為一整體，已如前述，而原告於契約終止前既得享受系爭課程之服務，依網路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8條第2項後段規定，被告三貝德公司應依雙方所擇定之方式，結算、撥付或收取本服務之授權使用費，原告主張其不負任何給付價金之義務，尚無足採。

　⒉又查，原告、被告三貝德公司並未擇定系爭契約終止後之結算、撥付方式。系爭契約第13條雖定有訂購人於契約存續中如有不可抗力之因素終止契約者，應負擔違約金及其他相關費用，如有加購或贈送之3C產品則應依訂約當時之市價承買等規定，然被告三貝德公司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能提出上開違約金之約定及相關費用為何供法院參酌。本院審酌網路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8條第2項所定之結算方式包含：⒈按已提供服務比例計算、⒉定期定額計算，而被告三貝德公司於提供系爭課程後，原告既得自主使用，則依已提供服務比例計算，於認定上顯有困難，故認本件以定期定額計算為適當，則系爭契約自113年8月3日簽約日起至國中課程使用期間117年6月30日止，共計3年10月28日(共計1428日)；又自簽約日起至系爭契約終止之114年4月18日止，共計8月16日（共計259日），依期間比例計算，原告應給付被告三貝德公司之價金應為2萬9,905元（計算式：164,880元×259日/1428日＝29,90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⒊準此，原告已給付系爭契約之價金3萬2,060元，扣除上開應給付價金2萬9,905元後所溢付2,155元（計算式：32,060元－29,905元＝2,155元），應得依網路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8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返還。

　㈢原告請求確認被告仲信公司對於原告之債權不存在，為有理由：

　⒈查：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貳、不得記載事項第13條載明：不得記載企業經營者得將其與消費者簽訂之消費借貸契約讓與第三人。參酌上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自109年5月15日施行迄今已3年餘，期間隨著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加上近年受疫情影響，改變過去多以實體授課為主之學習習慣，因此採用數位工具進行線上學習之國人大幅增加；然隨著網際網路教學服務模式及態樣愈趨多元，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簽訂之契約內容亦變得更加複雜，進而實務上常見消費者向企業經營者主張終止契約後無法獲得合理退費所衍生之消費糾紛。故為有效落實消費者保護目的，使定型化條款能與時俱、減少消費爭議…」，是上開不得記載事項第13條之修正目的在於保護消費者，俾使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所簽定之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單純化，便於消費者合理退費，故明定企業經營者不得將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之債權讓與第三人，應屬強制規定，則原告、被告三貝德公司於系爭契約、系爭申請表約定將系爭契約之分期付款債權讓與被告仲信公司，其約定應屬無效。況系爭契約已經原告終止，被告三貝德公司已不得再行請求原告其餘價金，已如前述，事實上亦無該項債權存在可言。準此，原告請求確認被告仲信公司對於原告16萬300元之債權不存在，為有理由。

　㈣原告先位請求確認被告仲信公司對其債權不存在，既有理由，其備位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三貝德公司返還價金之請求，則無再予論述之必要。　　

六、綜上所陳，原告先位依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8條第2項，請求被告三貝德公司給付2,15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5月28日（本院卷第4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請求確認被告仲信公司對於原告16萬300元之債權不存在，均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原告請求被告三貝德公司給付之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部分之判決，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又被告三貝德公司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參、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仲信公司起訴主張：

　　反訴被告前向三貝德公司依分期付款買賣方式，購買系爭課程，總價為16萬330元，因三貝德公司已將系爭契約之應收帳款債權讓與反訴原告仲信公司。系爭契約分期付款約定自113年9月25日起至116年7月25日止，計35期，每期繳款金額為4,580元，反訴被告僅繳納6期後，即未再繳付，經反訴原告仲信公司催告，亦置之不理，依系爭契約約定，其餘未到期之債務視為全部到期，並需給付遲延利息，爰依系爭契約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為請求，並聲明：⒈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仲信公司13萬8,200元，及自114年3月25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反訴被告答辯意旨：

　　三貝德公司於系爭契約中約定將其對反訴被告之價金債權讓與反訴原告，違反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貳、不得記載事項第13條，應屬無效。並聲明：⒈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均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反訴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查：反訴被告及三貝德公司於系爭契約、系爭申請表約定將系爭契約之分期付款債權讓與反訴原告仲信公司，其約定應屬無效，已如前述，反訴原告仲信公司依系爭契約請求反訴被告給付價金，自難認有理，應予駁回。反訴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核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本訴部分）、第78條（反訴部分）。　　　　　

中華民國115年3月30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

　　　　　　　　　　　法　　官　張誌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華民國115年3月30日

　　　　　　　　　　　書 記 官　陳羽瑄



